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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徐煒勛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212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ay027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430348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第41條第2項及校園性

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1條第1項規定，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

與權益保障法第97條規定，以公益性理由公告校園性別事

件行為人姓名，以供家長及學生知悉，避免兒童及少年受

害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4年1月21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14280027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衛生福利部113年11月20日衛部護字第1139002177號函，

重點摘述如下：

(一)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（以下簡稱兒少法）

第49條第1項規定，任何人不得對兒少為遺棄、身心虐待

等15款不當對待行為，違者應依同法第97條規定，處6萬

元以上60萬元以下之罰鍰，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。其

立法目的係為保障兒少免於遭受任何形式之暴力，違者

並得透過公告姓名處分，以示警其他潛在被害人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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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有關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調查成立之校長及教職員工對

兒少所為性別事件，倘符合兒少法第49條第1項行為之構

成要件，依同法第97條規定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依上開規定裁罰。業經衛生福利部召開會議決定以案

管制流程，自113年3月1日起，針對違反兒少法第49條第

1項規 定之行為人為校長、教職員工、社團老師教練

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洽教育主管機關

提供調查報告，並參考其調查結果，評估是否依兒少法

第97條裁處（含是否公告姓名等）。

(三)另依據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，移送社政

主管機關依兒少法第97條卓處者，亦請注意前開行政罰

法所規定之裁處時效。

三、爰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1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，請學

校依下列規定配合辦理：

(一)本局將另行清查111至113年內（裁處權時效內）調查校

長及教職員工所涉校園性別事件，且被害人為18歲以下

之案件，認定行為情節重大（如其懲處為記過、變更身

分者），依職權將調查報告及相關卷證資料函送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依兒少法第97條規定審議裁

處。

(二)爾後校長及教職員工所涉校園性別事件，且被害人為18 

歲以下之案件，經調查認定屬實且行為情節重大者，由

事件管轄學校函送案件資料辦理「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

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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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復填報系統」結案作業時，亦由本局依上開規定將調

查報告及相關卷證資料函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主管

機關依兒少法第97條規定審議裁處。

四、另重申教育部108年8月22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080108133

號函（計達）示規定，為落實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防治及有

效防堵涉有性侵害行為屬實之學校人員，亦由本局依據性

別平等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性平法）第41條 （原條次為第35

條）第2項規定，審核校園性侵害事件結案書面資料時，併

將行為人為校長、教職員工調查屬實之調查報告函送當地

法院或地方檢察署，以提供法官或檢察官於案件偵審過程

據以審酌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、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、恩慈美國學
校、臺北市日僑學校、臺北復臨美國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道明外僑學校、台北韓國
學校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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